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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江传媒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3 月 19 日，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浙江传媒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就音乐剧《红

船往事》项目进行合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协议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作为框架协议，具体合作事宜以签署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2、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协议存在双方在执行过程中进行调

整及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协议执行的可能。故协议的付诸实施及其后续履行均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协议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协议

签署后其付诸实施及其后续履行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

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 

4、《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 协议对方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浙江传媒学院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建高校，学校

与全国广电系统合作，建立 251 余个产学研实践教学基地，积极构建学生专业

实践和就业的平台，列入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 1项，省级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 2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90 项。 

公司与浙江传媒学院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浙江传媒学院发生的交易 

公司与浙江传媒学院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签订了

《杭州浙广传媒有限公司 80%股权交易合同》，公司以现金收购浙江传媒学院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传媒学院 100%持股)所持浙广传媒 80%股权，本次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 

 

三、 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传媒学院 

1、战略合作 

甲乙双方同意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就音乐剧《红船往事》（以下简称

“合作项目”）进行合作，开展共同投资。 

2、合作内容 

甲方对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拥有在同等条件下享

有投资合作项目的优先权。甲方具体投资金额、投资款支付、收益分配方式及

双方其他权利义务按照双方后续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执行。 

3、排他性条款 

3.1 本协议生效并存续期间即为排他期，甲乙双方享有本协议项下第二条

合作内容协商、谈判的独家排他权利。 

3.2 在排他期内，一方不得与除本协议其他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洽谈与本

协议项下合作内容的任何事宜，否则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 

4、其他 

4.1 本协议经双方共同签章后生效。 

4.2 本协议仅作为框架协议，具体合作事宜以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4.3 双方就本协议项下合作签署正式合作协议之日，本协议自行终止。若

本协议生效后 45 个工作日内，双方未签署正式协议的，本协议自行终止。 



 

四、 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签署后，将有助于公司拓展演艺演出业务，进一步积累公司内容

板块资源，全方位开发影视内容。协议双方将按照协议约定推进合作事宜，进

度存在不确定性。协议签署后如能有效实施，预计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

生有利影响。 

2、该协议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协议

而对协议对方形成依赖。 

 

五、协议的审议程序 

公司与浙江传媒学院签订上述协议系日常性经营行为，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今后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协议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公司与浙江传媒学院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3 月 19 日 

 

 




